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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9,L.-3【十妙】天台宗智顗解釋「妙法蓮華經」（法華經）經題中最初之「妙」

字，謂之包含十義，而分別說迹門十妙、本門十妙、觀心十妙。此說見於法華

玄義卷二上、卷七上等。迹門之十妙屬於法華經前半十四品，係基於方便品的

諸法實相之意，而謂藏、通、別之三教與菩薩等之九界為權（方便之法），與

圓教、佛界等之實相對比，權是粗、實是妙（超殊勝）。若自開除執權之心，

以表顯實相之意義而言，則權即實、實即權。法華一乘圓教是權實共妙之絕待

妙；法華之妙與法華以前諸經之粗相較，為相待之妙，若泯絕相待之言語思慮，

則為絕待之妙。又本門之十妙屬於法華經後半十四品，係依據壽量品中開迹顯

本之義，以明久遠本佛之妙。觀心之十妙則是觀照實踐法華經本迹二門所說之

真理。又本迹二門之十妙各具心法妙、佛法妙、眾生法妙之三法妙，及相待妙、

絕待妙之二妙，合為一百二十重。若本迹相對比，則迹是權、粗，本是實、妙。 

(一)迹門十妙，即：(1)境妙，智的對象之境為妙。（實相、十如是） 

(2)智妙，觀照之智慧為妙。 

(3)行妙，實踐覺悟之行為（所修之行）為妙。（依理起行、行解相應） 

(4)位妙，實踐階段之階位為妙。（修行過程、位次） 

(5)三法妙，真性、觀照、資成之三軌為妙。即對境、智、行三妙之果而言，此

為三法妙，準此加以類推，三道、三識、三佛性等十種三法亦為妙。 

(6)感應妙，眾生之根機與佛之應現。即導者與被導者之作用為妙。 

(7)神通妙，佛之身業為妙。 

(8)說法妙，佛之口業為妙。 

(9)眷屬妙，親近佛陀，受其利益者為妙。（但教化菩薩） 

(10)利益妙，又作功德利益妙。受益之效果為妙。（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） 

以上十妙復分為自行（自求菩提之實踐）與化他（教導他人）兩種，(1)至

(4)是自行之因，(5)是自行之果，(6)至(8)是化他之能化（導手），(9)、(10)

是化他之所化（被導之手）。 

(二)本門十妙，分別為：(1)本因妙，從本佛之因而言，其修行之因為妙。 

(2)本果妙，依其因而得本佛之果為妙。（此二因果不取近迹而是遠本） 

(3)本國土妙，本佛所在之國土為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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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本感應妙，本佛以悟智救度眾生之作用，與被救者之根機相應，故說妙。 

(5)本神通妙，本佛悟道之初，為救度眾生而示現之神通為妙。 

(6)本說法妙，本佛悟道最初之說法為妙。 

(7)本眷屬妙，最初依本佛被教化者為妙。 

(8)本涅槃妙，本佛之涅槃常住，本來具足，異於為教化人而示現之涅槃。 

(9)本壽命妙，本佛能自在地示現長短不同之壽命，其壽命為妙。 

(10)本利益妙，謂本佛給予之利益為妙。 

以上十妙復分為自行與化他二種：(1)是自行之因，(2)、(3)、(8)、(9)是

自行之果，(4)、(5)、(6)是化他之能化，(7)、(10)是化他之所化。 

迹門之目的乃在斷迷妄、悟中道，故詳說自行之因；對此，本門係表佛是

久遠佛，乃菩薩漸增長中道智慧，漸次減少變易生死，故詳說自行之果。如此

本迹互異，但其不思議之境界則無差別。〜《佛光大辭典》 

P.9,L.-1【適今】「適」，音敵，專主、所指的對象。「適今」，指的現在、

當今。〜《漢語大詞典》 

眾生法、佛法、心法，各具二妙，故稱之為「妙法」。 

P.10,L.2【三法祕密藏】《妙法蓮華經玄義》卷 5：「祕密藏。本末含藏一切

諸法。從性德之三法，起名字之三法；因名字之三法，修觀行之三法；因觀行

之三法，發相似之三法；乃至分證之三法，究竟之三法。自成三法。化他三法。」

(T33,p.741c4-8)《觀音玄義記》卷 1：「《止觀》云「首楞嚴，偏舉一法具一切法，

亦不減少，名祕密藏。乃至涅槃三法具足，法亦不多，亦名祕密藏。蓋諸經赴

緣不同故也。」(T34,p.896b8-10) 

P.10,L.-7【三軌】迹門十妙中之三法妙，即三軌也。以三法可為軌範，故名三

軌。一、真性軌，無虛偽謂為真，不改謂為性，指真如實相之本體也。二、觀

照軌。指觀達真性之智慧也。三、資成軌，指資助觀照之智而使開發真性之萬

行也。如是次第有境、智、行三者。此三軌不一不異，不縱不橫，如伊字之三

點，首羅之三目，故名三法妙。以此三軌類通一切三法，故名三軌之法門。〜

《佛學大辭典》 


